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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第3版)》以国际贸易的货物买卖为主要
对象，研究国际货物交换的具体过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
际贸易法律与惯例、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国际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综
合运用。
《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第3版)》主要内容包括：贸易术语及相
关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基本条款、国际贸易运输与保险、国际贸易货款收付及融
资、进出口合同的商订和履行、国际贸易中传统的和现代的贸易方式等。
《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第3版)》在第二版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
订，特别是增加了《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2010）、《鹿特丹规则》及《见索即
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的内容，有利于学生及国际商务人员熟悉最新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并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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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冷柏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国际贸易教授，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1989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专业，1997年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访问学者，2000年至2003年在
中国驻丹麦使馆经商处担任一等秘书。
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国际商法、特许经营等课程；为政府机
关、国有大型公司、三资企业、上市公司等作过进出口贸易实务高级培训，并公开出版了多部（篇）
有关国际经济贸易的专著、教材、书籍、论文等。
作为主讲教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获得2004年国家级精品课程。
作为主要责任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项目获得2005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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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国际贸易的基本流程和适用的法律 第一节国际贸易的基本流程 第二节国际贸易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 第2章国际贸易交易前的准备 第一节国际商品市场调研 第二节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 第三节制定
进出口商品经营方案 第四节出口商品商标的国外注册 第3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磋商与订立 第一节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概述 第二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磋商 第三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 第4章国际贸易
术语 第一节贸易术语概述 第二节适合于各种运输方式的贸易术语 第三节适合于水上运输方式的贸易
术语 第四节选用贸易术语的原则 第5章国际贸易商品价格 第一节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掌握 第二节国际
贸易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第三节佣金和折扣的运用 第四节对外贸易效益成本核算 第6章商品的品名、质
量、数量和包装 第一节商品的品名 第二节商品的品质 第三节商品的数量 第四节商品的包装 第7章国
际货物运输 第一节物流与国际货物运输 第二节海洋运输方式 第三节其他运输方式 第四节装运条款 第
五节海运提单 第六节其他运输单据 第8章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第一节保险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海上货物运
输保险承保的风险与损失 第三节我国海运货物保险的险别 第四节我国陆运、空运与邮包货物运输保
险 第五节出口信用保险 第六节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第七节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实务 第9章
国际贸易货款结算 第一节票据 第二节汇付与托收 第三节信用证 第四节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 第五节
国际保理业务 第六节各种结算方式的选用 第10章国际贸易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第一节国际贸易中的商
品检验 第二节争议与索赔 第三节不可抗力 第四节国际贸易仲裁 第11章进出口合同的履行 第一节出口
合同的履行 第二节进口合同的履行 第12章国际贸易方式 第一节经销、代理和寄售 第二节招投标与拍
卖 第三节加工贸易 第四节对等贸易 第五节国际技术贸易 第六节国际电子商务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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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接受必须是由受盘人做出 其他人对发盘表示同意，不能构成接受。
这一条件与发盘的第一个条件是相呼应的。
发盘必须向特定的人发出，即表示发盘人愿意按发盘的条件与受盘人订立合同，但并不表示他愿意按
这些条件与任何人订立合同。
因此，接受只能由受盘人做出才具有效力。
 2.受盘人表示接受要采取声明的方式 受盘人表示接受要以口头或书面的声明形式向发盘人明确表示出
来。
另外，还可以用行为表示接受。
比如，一个进口商向出口商发盘，由于发盘内容明确，所列条件又符合出口商的要求，他接到发盘后
，马上就可把货装运出去。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是有这种做法的，有些国家的贸易商为了争速度、抢时间，接到老客户的发盘后立
即发货或者马上把信用证开过去，这就属于以行为表示接受。
但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尚不采纳这一做法。
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已明确表示对这一点持保留态度。
 3.接受的内容要与发盘的内容相符 接受应是无条件的。
但在业务中，常有这种情况，受盘人在答复中使用了“接受”的字眼，但又对发盘的内容做了增加、
限制或修改，这在法律上称为有条件的接受，不能成为有效的接受，而属于还盘。
 但也不是说受盘人在表示接受时不能对发盘的内容作丝毫的变更，关键是看这种变更是否属于实质性
的。
根据《公约》规定，“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
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实质上变更发盘的条件”。
实质性变更是对发盘的拒绝，构成还盘。
对于非实质性变更，《公约》中规定，“对发盘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添加
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盘的条件，除发盘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
对其差异外，仍构成接受”。
这就表示，如果受盘人对发盘内容所做的变更不属于实质性的，能否构成有效的接受，要取决于发盘
人是否反对。
如果发盘人不表示反对，合同的条件就包含了发盘的内容以及接受通知中所做的变更。
 因此，在出现有条件接受时，对于发盘条件的变更应谨慎对待，不能一律以沉默待之。
谨慎的做法是：首先，可以对其变更定性，判断其不同的法律后果，积极选择应对策略。
其次，当收到对方有附加条件的接受后，不管其附加条件是不是对原发盘的实质性的修改，均应明确
地把自己的意思立即说出来，这样就避免了争议。
特别是不能十分确定对方的修改是否是非实质性的，就更不可以随意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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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第3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学类、管
理学类各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或辅导书，也可供从事国际贸易及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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